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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 

105年第 4批進口公糧稻米投標須知 

一、品名及規格： 

(一)稻米規格： 

1. 生產國別：泰國。 

2. 生產年份：2015年。 

3. 類型：長粒（蛋白質含量較低、直鏈澱粉較高，與硬秈種性質

相似）。 

4. 型態：糙米。 

5. 品質規格：如規格表（如附表二）。 

(二)包裝：每單位重量為1公噸。 

(三)標售數量： 

1. 倉儲別：GF4--103118觀音區農會1,430.96公噸。 

2. 倉儲別：GF4--103136-3楊梅區農會514公噸。 

3. 倉儲別：GF4--103136-3大溪區農會一德倉庫848.21公噸。 

4. 倉儲別：GF4--103136-3平鎮區農會340.73公噸。 

5. 倉儲別：GF4--103136-3蘆竹區農會199.9公噸。 

(四)標售底價：每公噸新台幣2萬6,000元。 

(五)備註：堆高機租借費用請得標廠商自行與該農會協議。 
二、標售數量及提貨地點：本批共標售進口公糧長粒糙米 3,333.8公噸，

提貨地點為 
(一)觀音區農會：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 2段 833號，電話：03-

4981221。 
(二)楊梅區農會：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 3段 250號，電話：03-

4723664。 
(三)大溪區農會一德倉庫：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 591號，電話：03-

3882402。 
(四)平鎮區農會：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 230號，電話：03-4395406。 
(五)蘆竹區農會：桃園市盧蘆竹區富國路 2段 17號，電話：03-

3235138。 
三、相關規定： 

(一)每一廠商每案投標數量：廠商標購數量每批不得少於 30 公
噸，惟公告數量低於 30 公噸者不在此限，以公告數量為投標
上限。 

(二)廠商之投標單位數目限為整數，廠商應認明標的物之每單位
重量；填造投標單時，填寫之單位數目需為整數，並依標的
物之單位重量換算成公噸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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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於投標後，不得要求更換收穫年份、類型、型態、包裝、規
格及增減數量與更改交貨地點。 

四、投標廠商資格：完成糧商登記，且登記之經營糧食種類含有稻米項目
登記之糧商為限。 

五、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及標售專用信封日期：自公告之次日起至開標
前一日（106年 1月 10日）止，於辦公時間內向本分署領取。廠商亦
可上本分署網站（http://www.tefd.gov.tw/）下載投標相關資料使
用。 

六、投標方式及應附文件： 

（一）以郵寄投標方式辦理，本分署郵政信箱：桃園郵局第 348 號信
箱。 

（二）投標廠商應將押標金支票（以國內銀行（含農會）簽發劃線即期
支票或保付支票繳交押標金者）、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投標單、
切結書、印模單及糧商登記證影本（或附該證照號碼於信封）各
乙份放入投標信封內並密封，投標信封上繕明郵政信箱、標售案
號、廠商名稱、詳細地址及郵遞區號等，以郵寄或自行投遞方式
送至公告之郵政信箱。 

（三）每標案廠商限投 1 份標單，如有重複投遞標單時視同棄權論。 
七、押標金： 

（一）押標金以投標量按每公噸 1,500元計算。 
（押標金=投標量×1,500元/公噸） 

（二）投標廠商得以電匯方式或支票方式繳交。採電匯者，應於開標日前
一天（106年 1月 10日）匯入本分署銀行帳戶（銀行：土地銀行桃
園分行、戶名：農業發展基金-農糧署北區分署 414 專戶、帳號：
013-056-060-701），匯款單備註欄或空白處應註明「糧商名
稱」、「進口案號」及「繳交押標金價款」之字樣。請於確定銀行
匯出款項後，將銀行匯款之客戶收執聯（條）於開標日當天上午九
時０分（同至郵局信箱取回投標信件時間）以前傳真本分署，俾利
查對，以免遺漏，並請電話洽詢確認電匯入帳。採支票方式繳交
者，限以國內銀行（含農會）同業即期支票（銀行簽發劃線支票）
或銀行保付支票，受款人請填寫「農業發展基金農糧署北區分署
414 專戶」。農會所簽發之票據，限以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
務之農會。 

（三）得標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於簽約後即轉充為貨款。流標、未得標或
經審查不符投標資格者，採電匯押標金者，於三日內以電匯方式退
還押標金；採支票者，原票退回。 

（四）得標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決標當日起算 3 日內）繳妥扣除押標金
之總價款差額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所繳納之投標押標金不予退
還。 

八、標售底價：由本分署公告，投標金額需高於標售底價。 

九、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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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標時間、地點：訂於 106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於本
分署 4樓會議室進行。 

（二）於開標日上午九時０分至郵局信箱取回投標信件（逾信箱開啟時
間投入者不予受理），於開標時間公開拆封審查： 
１、相關文件。 
２、投標單。 
３、核對是否已繳妥價款。 

（三）投標廠商憑交寄投標函件之掛號執據或押標金電匯單據，進入開
標會場，非相關人員謝絕進入會場。 

（四）開標日如遇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當地縣市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五）投標廠商未依規定完成繳交押標金者，其所投標單無效；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所投標單亦無效，於開標後三日內無息退還所繳押
標金： 

１、投標單未蓋與印模單相符之印章者。 

２、投標廠商資格、所填附文件、或押標金票據金額經審查不合
格者。 

３、投標單所列財物名稱不符者，或標購數量超過該標總數量或
所申請之標購數量。 

４、未依規定格式填寫，或未以中文大寫填寫數量與單價，或塗
改後未加蓋與印模單廠商與負責人相符之印章，或字跡模糊
不能辨認者。 

５、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名稱與登記證照不符者。 

６、投標廠商對同一貨品有效標單二張以上或有效標單投報二個
以上標價，或標封、標單內另附條件者。 

７、受停業處分或被停止投標權者。 

（六）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變更本分署製發之投標單格式及文字內
容，違反者，本分署得視是否影響投標公平性或其他因素，逕行
決定是否取消其投標資格，廠商不得異議。 

十、決標： 

（一）開標後，每公噸投標價格高於底價者進入決標程序。 

（二）決標時，以每公噸投標價格最高者，按該投標價格與數量決標，
其餘再按次高標之價格及其數量依序決標，至該標全數售完為
止。 

（三）如二家（含）以上投標廠商之投標價格相同，而可分配之數量少
於其投標數量總和時，按各廠商投標數量比例分配出售。 

十一、投標廠商得於標售前至提貨倉庫看貨。 

十二、簽約：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攜帶與印模單相符之廠商與負
責人印章至本分署辦理簽署買賣合約手續，逾期無故不辦理者，除
取消得標資格外，原繳交之押標金不予退還。 

十三、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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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標廠商應於簽訂買賣合約時，繳清全部價款，逾期無故不辦理
者，除取消得標資格外，原繳交之押標金不予發還。 

（二）得標廠商得以電匯方式至本分署銀行帳戶繳款，或以支票方式繳
款。以支票方式繳款者，貨款限以國內銀行（含農會）同業即期
支票（銀行簽發劃線支票）或銀行保付支票，受款人請填寫「農
業發展基金-農糧署北區分署 414 專戶」。農會所簽發之票據，限
以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農會。 

十四、領取出倉單：得標廠商與本分署簽妥買賣合約及繳清價款後，本分
署隨即開予出倉單，廠商憑單向提貨倉庫提貨（同標得標廠商依得
標數量比例分批提貨）。 

十五、提貨： 

（一）得標廠商應於收到通知十五日內提清，逾期未提清者，按合約總
金額每日計收千分之三違約金，貨品品質劣變概不負責；逾期二
十日未提清者，終止合約，尚未提領公糧之貨款，扣除違約金及
本分署之各項損失後無息退還。若有不可抗力之原因，本分署得
視實際情況延長提貨期限。 

（二）所需提領費用及運送事宜，概由得標廠商負責。 

十六、本投標須知為合約條款之一，其效力與合約同。 
十七、本投標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本分署於開標前公告或當場宣告之；發

生疑義事項，以本分署之解釋為準。 


